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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譯者的查禁
以 《羅密歐與茱麗葉》 為例，遭禁的版本叫做 《柔密歐與幽麗葉》，譯者是曹禺

（本名萬家寶，1910-1996)。因為他一直留在大陸，所以臺灣政府判定他 「附匪」，
他翻譯的莎士比亞著作也等同於為匪宣傳，禁！至於其他譯者呢？梁實秋人在臺灣
教書，當然絕無問題；朱生豪英年早逝，1944 年就過世了，中共還未建國，因此也
沒有附匪問題。所以梁實秋和朱生豪翻譯的 《羅密歐與茱麗葉》 就成為臺灣兩種主
要流通的版本。泰戈爾的情況也很類似，被禁的版本是鄭振鐸的 《飛鳥集》，理由是
譯者鄭振鐸是 「附匪份子」，但臺灣有糜文開翻譯的 《漂鳥集》，糜文開是中華民國
外交官，戰後也來臺灣了，還在臺大教書，他的譯作當然完全沒問題。雖然糜文開
後來也被扯入間諜案入過獄，但他的譯本始終是合法的。所以 2019 年的電影 《返
校》 裡面，學生辛辛苦苦躱起來抄 《飛鳥集》 其實沒什麼道理，他們大可以去書店
買 《漂鳥集》 來看就好了，反正被禁的並不是泰戈爾，而是鄭振鐸。糜文開駐印度
多年，還批評鄭振鐸不夠瞭解印度哲學，譯的不夠到位呢。

臺灣經歷長期戒嚴，期間有不少被查禁的書，也包括翻譯作品。臺灣查禁的翻
譯書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譯者的，一類是針對書籍內容的。

翻開查禁圖書目錄，可以發現被查禁的翻譯，不少都是世界名作，如《羅密歐
與茱麗葉》、《格列佛遊記》、《基度山恩仇記》、《浮士德》、《雙城記》、《簡愛》、
《紅字》、《乞丐王子》、《漂鳥集》等，查禁理由都是「為匪宣傳」。為什麼莎士比
亞、大仲馬、歌德、狄更斯、夏綠蒂・勃朗特、霍桑、馬克吐溫、泰戈爾都有辦
法為匪宣傳？他們很多人連「共產主義」都沒聽過吧！其實這是因為譯者「陷匪
或附匪」的關係。依照執行當局的邏輯，沒跟著國民政府來臺灣，就表示這些譯
者支持共產黨，所以出版他們翻譯的書就是「為匪宣傳」，倒是跟書的內容一點
關係也沒有。

臺灣歷史上被查禁的
翻譯書與譯者

以上是某一個譯本遭禁，換個譯本就可以合法閱讀的情
況。其實被禁的譯本也還是可以照出照賣，只要把譯者名
字改掉、改成 「編輯部」 或不署名就好。這也是合法的：
根據內政部 1959 年頒布的法令，「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
年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
價値者可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例如正文出
版社在 1966 年出版的 《羅密歐與茱麗葉》，譯者署名 「彭
生明」，其實就是禁書目錄上那本曹禺的 《柔密歐與幽麗
葉》；鄭振鐸的 《飛鳥集》 也有江南、輔新、遠景出過，只
是書名都改為 《漂鳥集》 了。事實上，不少出版社為了避
免麻煩，不管書有沒有列入禁書目錄，也不管譯者是生是
死，也不管人在中國大陸、香港或臺灣，一律署名 「編輯
部」、「胡鳴天」、「鍾斯」、「鍾文」 翻譯，也算是一種明哲
保身之道。

雖然一本原作常有好幾種譯本並存，但也有時天下譯本
一大抄。以 《簡愛》 為例，戒嚴期間臺灣各個大小出版社
的版本，幾乎全都是李霽野的版本。李霽野 1946 年來臺，
擔任臺灣省編譯館的名著編譯組主任。二二八事件之後，
臺灣省編譯館解散，李霽野轉調到臺大外文系教書。如果
順利的話，本來他也有可能像梁實秋、黎烈文一樣成為臺
灣著名的教授譯者。不過 1948 年 2 月，李霽野的好友許壽
裳在靑田街臺大宿舍被暗殺，時局日益混亂，他擔心自己
的安危，在 1949 年 4 月（戒嚴法頒布前一個月）匆匆離臺
返回中國大陸，所以也成了 「附匪份子」，連累了他翻譯的
羅曼史經典 《簡愛》，從此被列為禁書。但愛情故事人人愛
看，出版社就把李霽野的名字改為 「季芳」、「李文」、「啟
明編譯所」、「林維堂」、「吳文英」、「施品山」、「紀德鈞」、
「文仲」、「鍾斯」、「書華編輯部」 等等，也有乾脆不署譯
者名字的，只要不出現李霽野的名字就好，又不必出稿費
請人重譯，一本萬利。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戒嚴時期的
《簡愛》 還眞是如此。

文·圖｜賴慈芸

1 五味川純平 1956 年的 《人間の條件》，1959 年
由蔡謀渠、劉遠崎、溫亞蘭三位譯者合譯，高雄
公益出版社出版，同年就被查禁。

2 《羅密歐與茱麗葉》 遭禁的版本叫做 《柔密歐與
幽麗葉》，譯者是曹禺。因為他一直留在大陸，
所以臺灣政府判定他 「附匪」。

3 李霽野翻譯的 《簡愛》，在其 1949 年離臺返中後
成為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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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依出版法被禁的還有谷崎潤一郎的
《鍵 》、金賽博士的 《性教育》 和 《性的袐
密》、電影小說 《畢業生》、《午夜牛郎》 等。
《鍵》 和 《畢業生》 都有母親跟女兒男友的不
倫情節，《午夜牛郎》 主角是服務同性戀的男
妓，金賽博士的書光看書名就 「違反社會善良
風俗」，因此在戒嚴時期都被列為禁書。其中
《畢業生》 一共被查禁了七種譯本，臺北市政
府查禁了四種，臺灣省政府查禁了三種，眞是
用心良苦。《午夜牛郎》 也不遑多讓，一共被
查禁了四種譯本。有趣的是，兩部片都是達斯
汀霍夫曼主演的，主管機關應該看到他的名字
就頭痛吧！

但並不是所有禁書都會登錄在 《查禁圖書目
錄》，《天讎》 就是個好例子。這本書的內容
雖然是 「一個中國靑年的自述」，但其實原作
是英文，所以也是翻譯書。故事主角是參與過
文革的 「反共義士」 郭坤仁，他在 1968 年夏
天游泳投奔自由，當時在港臺從事難民研究的
美國團隊覺得他的故事頗有價値，動用臺美多
名硏究人員和譯者，加上團隊多年來訪談難民
得知的訊息，在 1972 年出版英文原作。當時
《綜合雜誌》 的張任飛決定出版中譯本，又為
了避免給人 「臺灣操作」 的印象，故意在香港
印刷。中譯本在 1972 年 11 月上市，一砲而
紅，但 1973 年年初，救國團認為書中描述的
大陸生活太好，不符政府多年來的反共宣傳；
也擔心靑年讀者把紅衛兵當成敢作敢為的英
雄，建議冷處理此書；一方面也是因為主角郭
坤仁相當不受控。到了二月，文工會決議 「通
知出版商停止在國內再發行 《天讎》 一書」，
算是正式禁了這本書。因此，這本反共奇書，
只在臺灣銷售了短短三個月，就因為 「過於眞
實」 而被禁了，也是奇事一件。

會出人命的禁書
但上述所有的禁書，都只是查禁沒收而已，

出版商會有財務損失，但不致於會出人命。眞

正會出人命的禁書，並不會出現在 《查禁圖書
目錄》 上，而是會出現在白色恐怖判決書上。
例如 1953 年有一個被判死刑的讀書小組，他
們讀的書就包括 《資本論》 和翻譯小說 《鋼鐵
是怎樣煉成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是蘇聯
小說，譯者是中共黨員梅益；現在國家圖書館
還藏有一本梅益譯本，上繳單位就是調查局。
可見這種 「紅書」，根本不必列入 《查禁圖書
目錄》，後果也更為嚴重。

而因為白色恐怖而入獄過的譯者雖然不少，
如糜文開和楊逵，但入獄原因並非翻譯；眞正
因為翻譯而入獄的其實只有柏楊。他在 1 9 6 7
年底到 1 9 6 8 年初翻譯美國漫畫 「大力水手」
連載，情節是卜派父子兩人買下一小島，卜
派說他要選總統，要寫 「告全國同胞書」，
因此被舉報侮辱元首。不過後來判決也不是
以翻譯漫畫為理由，而是在多月的審訊後，
逼柏楊承認曾加入共產組織之類的，重判 1 2
年。柏楊是作家，調查局盯他已久，沒想到
最後因翻譯漫畫被捕，也是白色恐怖時期的
指標事件之一。

禁書政策是國家權力的濫用，政策時鬆時
緊，要禁不禁全憑政府說了算，目的就在警告
人民 「我們隨時可以禁」。雖然解嚴已久，現
在讀者很難想像那個 「人人心中都有小警總」
的年代；但看看往日那些荒謬的禁書政策，還
是讓我們更加珍惜今日臺灣的出版自由。

不太有系統的 
《查禁圖書目錄》

話說回來，《查禁圖書目錄》 畢竟是有
查到的才有紀錄，看起來也不是很有系
統。照道理說李霽野既然 「附匪」，所有
譯作都該禁才對，但他在臺灣出版的唯一
譯作 《四季隨筆》 就沒有被查禁過。《四
季隨筆》 的命運也跟 《簡愛》 差不多，戒
嚴期間能看到的 《四季隨筆》 幾乎都是李
霽野譯本，當然沒有他的名字就是了。附
帶一提，李霽野在 1949 年匆促離臺時，
有一本跟臺大圖書館借的 《四季隨筆》
原文註釋本來不及歸還，1 9 9 0 年好友臺
靜農託秦賢次去天津看他，他才請秦賢
次把書帶回臺大歸還，應該也創下圖書
館逾期五十年的歷史紀錄了。

這批違反戒嚴法的禁書，絕大多數是
1949 年以前的中國譯本。比較特別的一
本是郁達夫的 《微雪的早晨》，譯者是楊

逵。郁達夫用中文寫作，為什麼需要翻
譯？這是因為戰後臺灣知識份子能閱讀
中文的不多，因此楊逵把郁達夫的作品
譯成日文，在 1948 年出版中日對照本，
1952 年被查禁。其實郁達夫在 1945 年遇
害，照理說也不能 「附匪」 才對，可能是
因為中共在 1952 年追認郁達夫為 「革命
烈士」，因此他的書也成了為匪宣傳的禁
書。另一本戰後作品是日本作家五味川純
平 1956 年的 《人間の條件》，1959 年由
蔡謀渠、劉遠崎、溫亞蘭三位譯者合譯，
高雄公益出版社出版，同年就被查禁。這
部作品反戰色彩鮮明，也許查禁理由是
「混淆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
會治安者」。解嚴後遠景出版社重出了這
個譯本，封面上譯者署名 「溫亞蘭等」，
看來就是當年被禁的同一版本。

「違反社會善良風俗」  
的禁書

另一類違反出版法的，則與情色內容
相關，其中以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最為
有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在戒嚴時期
只有一種譯本流傳，就是署名 「饒述一」

（實為朱光潛）的譯本，是 1936 年在上海
出版的。朱光潛沒來臺灣，按國民政府邏
輯就算 「附匪」，依戒嚴法是可以禁的；
不過這本譯作雖沒署名朱光潛，還是被
禁，理由是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依出版法
查禁。臺灣省新聞處在 1964 年曾查禁一
本 「日本泛亞堂」 在 「昭和 27 年」 出版
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譯者署名 「岡
田櫻子」，難道是日文書？非也，其實翻
開內文一看，也還是饒述一版。這個譯本
還有一個版本叫 《查理夫人》，譯者署名
「李耳」（老子？），一樣被禁；還有一版
就乾脆叫 《查夫人》，既無出版年資料，
也沒署名譯者，也還是被禁了。

賴慈芸
臺大中文系學士、輔大翻譯學研究所碩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
及雙語硏究系博士。曾任出版社編輯，目前任教於臺師大翻譯
硏究所，譯作三十多種，著有《翻譯偵探事務所》等書，並經
營「翻譯偵探事務所」部落格及同名臉書粉專。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在戒嚴時期只有一種譯本流傳，就是
署名 「饒述一」（實為朱光潛）的譯本，臺灣省新聞處查禁
過一本譯者署名 「岡田櫻子」 的版本，其實仍是饒述一版。


